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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团体旅行附加个人责任保险条款 

 

第一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苏黎世中国团体附加旅行个人责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由主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以下以

“您”代称）提出申请，经我们审核同意而订立。 

主合同的条款中与本附加合同相关的部分均为本附加合同的构成部分，如果主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

内容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受保旅程中因意外事故而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以致必须依照事

故发生地法律承担法律赔偿责任，我们将以保险单列明该被保险人保险金额为限，补偿被保险人所实际支付

的赔偿金额及相关诉讼费用。 

第三条 责任免除 

我们对下列原因导致或间接引起的责任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任何商业、专业或贸易活动、职业行为； 

二、被保险人任何故意、蓄意以及不法行为或刑事行为； 

三、被保险人对任何直系亲属或雇主或雇员的责任； 

四、被保险人根据与他人的协议应承担的责任，但即使没有这种协议被保险人仍应承担的责任不在此限； 

五、拥有、占用、使用或控制的任何车辆、飞机、船只、土地、建筑物、枪械或动物； 

六、被保险人或直系亲属或雇主拥有、控制或保管的财物损毁； 

七、任何恐怖主义活动，不论损失是由同时或接连发生的其他原因或事故所引致或因政府抑制、防止、

镇压报复或回应此动乱所引起的损失； 

八、任何罚款、罚金、惩罚性赔款； 

九、主合同中第四条规定的责任免除情形。  

第四条 向第三者赔偿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本附加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

赔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

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

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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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被保险人义务 

一、 被保险人在向他人承认责任、提出或同意支付任何赔偿或给予任何有关承诺之前需得到我们的书面

同意。我们不认可被保险人未经我们同意所作出的任何承诺。 

二、 被保险人接到法院通知、获悉相关机构已经开始进行调查、或者接到责令赔偿的法律文书或法令时，

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当接到法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及时送交我们。否则，对因此扩大的赔

偿责任，我们不负责赔偿。 

三、 被保险人依法应行使抗辩权或其他权利以免除或减轻责任。若因过错而未行使前述权利所产生或增

加的责任，我们不予赔偿。  

四、 在必要时，我们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接办对任何诉讼的抗辩或索赔的处理。被保险人有义务协助

我们进行调查。 

第六条 代位求偿权 

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若另有依法应负赔偿责任的第三方时，我们给付被保险人赔偿金额后，可在赔偿金额

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方的赔偿请求权，被保险人应协助我们行使该项权利，其费用由我们承担。 

被保险人若有擅自放弃上述求偿权或做出任何不利于我们行使该项权利的行为时，我们在受妨碍的金额

范围内，免负赔偿责任；如我们已履行赔偿责任的，我们在受妨碍的金额范围内，可向有妨碍行为的被保险

人请求返还。 

第七条 保险金申请 

本附加合同保险金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理赔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文件和资料原件： 

1. 保险单或保险凭证； 

2. 受益人的法定身份证明； 

3. 第三方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证明，事故发生地警方的相关报告、证明； 

4. 相关的调解书、和解书、赔偿协议、仲裁机构的裁决书或法院的判决书及其他法律往来文件（如有）； 

5. 如果委托他人代为申请，则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受托人法定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第八条 名词解释 

直系亲属：指被保险人的配偶、父母、配偶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孙子女、

外孙子女或被保险人的其他合法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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